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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等弱勢族群屢有歧視排擠，顯有違反政府提倡之居住正義政策。為改善租屋歧視情形，政

府除應提供社會出租住宅，並提供租金所得免稅、補貼房東修繕，以增加房東出租意願，此外

，內政部及所屬相關社福單位亦應輔以介入管理，徹底解決弱勢住居基本需求。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社團法人崔媽媽基金會統計，民間租屋市場對於老人、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及單親

家庭等弱勢族群相當排擠，據了解房東對獨居老人接受度僅有 10%、身心障礙及單親家庭也僅

有 40%，顯示租屋市場充斥歧視狀況。 

二、我國之前通過「住宅法」中有「反歧視條款」，亦即任何人不得因身份、疾病、年齡、

性別等理由受到歧視，因此政府必須改善民間租屋市場的歧視情形。尤其台灣老年人口比例約

站總人口數 10.8%，約 260 萬人，其中二成老人是獨居或老老同住，換言之，八個老人中就有一

個獨居。預估到了 2050 年，老年人口將超過台灣總人口 20%以上，故政府必須正視獨居老人及

相關弱勢團體的住居需求。 

三、為了達成住宅法居住正義政策，本席要求政府除應提供社會出租住宅，並提供租金所得

免稅、補貼房東修繕、以增加房東出租意願，此外，內政部及所屬相關社福單位亦應輔以介入

管理，徹底解決老人、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單親家庭等弱勢住居基本需求。 

提案人：王惠美  楊玉欣 

連署人：黃昭順  陳學聖  黃志雄  蔡錦隆  馬文君  

張嘉郡  呂學樟  謝國樑  蔣乃辛  羅淑蕾  

林國正  王廷升  江啟臣  楊瓊瓔  鄭汝芬  

王進士  盧秀燕  翁重鈞  紀國棟  黃文玲  

王育敏  孔文吉  廖正井  江惠貞  陳雪生  

簡東明  蘇清泉  陳碧涵  林正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九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志雄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二十案，請提案人林委員佳龍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林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二十一案，請提案人蔡委員錦隆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蔡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二案，請提案人江委員惠貞說明提案旨趣。 

江委員惠貞：（17 時 2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江惠貞、盧秀燕、楊玉欣、林明溱、吳育

仁等 30 人，針對公共廁所是供人「方便」的地方，是否清潔衛生、明亮安全，攸關國家的形象

甚巨，因此提供更人性化的方便，讓民眾或外來遊客都能視上公廁為賞心樂事，是政府要努力

的目標。但國內公共廁所有不少蹲式馬桶，多數並未考量退化性關節炎的年長婦女與行動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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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常常蹲下去後即久久不起，造成如廁困擾。本席要求內政部營建署於三個月內修改「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對於公共廁所調整蹲式、坐式馬桶比例，增加符合身障人士及年

長婦女與行動不便的老人坐式馬桶數量，以建構符合高齡化社會的如廁環境。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第二十二案： 

本院委員江惠貞、盧秀燕、楊玉欣、林明溱、吳育仁等 30 人，針對公共廁所是供人「方便」的地

方，是否清潔衛生、明亮安全，攸關國家的形象甚巨，因此提供更人性化的方便，讓民眾或外

來遊客都能視上公廁為賞心樂事，是政府要努力的目標。但國內公共廁所有不少蹲式馬桶，多

數並未考量退化性關節炎的年長婦女與行動不便的老人，常常蹲下去後即久久不起，造成如廁

困擾。本席要求內政部營建署於三個月內修改「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對於公共廁所調

整蹲式、坐式馬桶比例，增加符合身障人士及年長婦女與行動不便的老人坐式馬桶數量，以建

構符合高齡化社會的如廁環境。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公共廁所是供人「方便」的地方，是否清潔衛生、明亮安全，攸關國家的形象甚巨，因

此提供更人性化的方便，讓民眾或外來遊客都能視上公廁為賞心樂事，是政府要努力的目標。

目前公廁的基本要求，是清潔、衛生、無臭、無味，廁所內必須備有衛生紙、馬桶墊紙、嬰兒

盥洗設備等。而歐美國家的廁所都以坐式馬桶為主，坐式馬桶較舒服，因此設計足夠的坐式馬

桶，並明確標示區分，實有其必要。 

二、目前台灣的蹲式馬桶，多數人蹲了二十秒後就會腿痠，甚至有些人蹲完後身體會往後傾

，產生立即危險。對患有膝關節炎的老人與婦女而言，遇到蹲式馬桶，更是苦不堪言，不但蹲

下去費力，甚至有的站不起來，在無法蹲廁所的情況下，寧可憋尿回家，結果常常發生尿道感

染甚至膀胱炎。 

三、本席要求內政部營建署於三個月內修改「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對於公共廁所調

整蹲式、坐式馬桶比例，增加符合身障人士及年長婦女與行動不便的老人坐式馬桶數量，以建

構符合高齡化社會的如廁環境。 

提案人：江惠貞  盧秀燕  楊玉欣  林明溱  吳育仁 

連署人：林岱樺  邱文彥  林德福  馬文君  魏明谷  

張嘉郡  蔡錦隆  李桐豪  呂玉玲  林佳龍  

羅淑蕾  林正二  鄭天財  陳碧涵  呂學樟  

陳鎮湘  紀國棟  陳根德  徐少萍  楊應雄  

蘇清泉  江啟臣  孔文吉  段宜康  羅明才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三案，請提案人鄭委員麗君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鄭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四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